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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注意事項 

 

一、教育部為協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組成校務會議，並順利運作，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校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以下

簡稱校務會議要點），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要點內容，應包括校務會議之議事規範及運作程序；議事規範未規

定者，得參考內政部所定會議規範之規定。 

三、學校不得假借職務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干預校務會議成員之產生。 

四、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成員，應經公開選舉產生；其產生及遞補方式，宜兼顧

學生代表之多元組成，應由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共同訂定，並由學校

施行。 

前項學生代表成員之產生方式，不得以學生之學業成績評量、德行評量

結果或其他非正當合理之條件限制之。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成員於任期內，因擔任成員之學生畢業、休學、轉學

或其他事由而出缺時，所遺缺額，依第一項遞補規定遞補之。 

學校應輔導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成員，協助其了解校務會議之組成及運作。 

五、學校應依下列規定，召開定期校務會議： 

(一)將會議召開日期，納入學校行事曆，並應儘量避免與學生在校學習、考

試、作息及其他重要活動時間衝突。 

(二)召開會議時，應於十五日前公告召開日期、時間及地點，並於七日前公

告會議通知、會議議程及提案內容之文件。 

前項第二款所定日數，得由學校審酌其實際運作需要及合理性，於校務

會議要點另定之，不適用前項第二款規定。 

六、校務會議個別成員之出席、發言、提案、表決及其他相關權益，應受相同之

保障。 

校務會議成員，應尊重其他成員發言觀點之差異，不得以任何方式，使

其他成員處於客觀上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環境。 

除有正當理由外，主席不得要求任何校務會議成員離開議場。 

七、學校負責校務會議事務之相關單位，應於校務會議召開後，辦理下列事項： 

(一)於一定期間內，以書面或其他適當之方式，將會議紀錄提供會議成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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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其一定期間，得依其實際狀況，於校務會議要點另定之。 

(二)定期追蹤前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並將其納入下次會議之報

告事項。 

八、學校負責校務會議事務之相關單位，應於業務承辦人員職務異動或定期調整

時，要求相關人員將承辦事務納入業務交接事項。 

九、校務會議之組成及運作，如有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本注意事項或其他法令

規定，經各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後，應通知學校限期改善；其改善結果，學

校應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校務會議組成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或本注意事項第三點或第四點規定

者，學校應於期限內重新產生會議成員，並重行開會。 

學校未依前二項規定改善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教育或其他法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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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注意事項 
規定 說明 

一、教育部為協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

校)，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組成校務會議，並順利

運作，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一、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三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考量教育部

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均為上開本法

所定之學校主管機關，依法對轄管學校

有督導及協助之職責。教育部基於全國

政策性之行政指導，為協助高級中等學

校，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組成校務會

議並順利運作，係為實現一定行政目的

之行政手段，並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

十五條規定所訂定之行政指導，一體適

用於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二、基於執行考量及適用範圍，爰於本點

予以定明。 

二、學校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以下簡稱

校務會議要點），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

查。 

前項要點內容，應包括校務會議之

議事規範及運作程序；議事規範未規定

者，得參考內政部所定會議規範之規

定。 

一、第一項明定學校應依據本法第二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

要點(以下簡稱校務會議要點)，提經校

務會議討論、審議及表決通過核定後，

再將校務會議要點函報各該主管機關備

查，以利監督。 

二、第二項明定學校應依據本注意事項第一

項規定，依其實際所需，將校務會議之

議事規範及運作程序明定於校務會議要

點，提供成員共同遵循並據以執行；至

於學校校務會議要點議事規範所未規定

事項，得視其實際需求，參考內政部「會

議規範」之相關規定。 

三、學校不得假借職務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干預校務會議成員之產生。 

明定學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 

法，干預校務會議成員之產生，此係確保校 

務會議個別成員不受干擾，並依其規定程序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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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成員，應經公開選舉

產生；其產生及遞補方式，宜兼顧學生代

表之多元組成，應由學生會及其他相關

自治組織共同訂定，並由學校施行。 

前項學生代表成員之產生方式，不

得以學生之學業成績評量、德行評量結

果或其他非正當合理之條件限制之。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成員於任期內，

因擔任成員之學生畢業、休學、轉學或其

他事由而出缺時，所遺缺額，依第一項遞

補規定遞補之。 

學校應輔導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成

員，協助其了解校務會議之組成及運作。 

一、因應一百十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本

法第二十五條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數百分之八規定，

教育部係中央主管機關，辦理高級中等

學校相關事務，對於相關事務宜有配套

措施，以因應修法後之妥適處置。 

二、第一項明定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應經公開

選舉產生，係為落實本法第二十五條之

立法精神，依據本法第二十五條「經選

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之文義，前開「經

選舉」之文義解釋及範圍，按其文義，

包括直接選舉及間接選舉在內)。校務

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及遞補方式，為廣

納學生多元意見，宜考量學生代表之多

元組成(例如: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宜

兼顧學術學程及專門學程之學生;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宜兼顧專業群科之學

生;科技部主管之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宜兼顧高中普通科及高中部雙語部之

學生等多元)，應由學校學生會及其他

相關自治組織共同訂定，訂定選舉規定

後，並應由學校付諸施行之規定。另前

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之條

文定義，應依據教育部所定「高級中等

學校輔導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運作注意事項」第二點及相關規定辦

理，據以推動及執行。 

三、第二項明定學生代表成員之產生方式，

不得以學生之學業成績評量、德行評量

結果或其他非正當合理之條件，限制其

參與被選舉為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成員。 

四、第三項明定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成員如於

任期內，面臨擔任成員之學生畢業、休

學、轉學或因其他事由而出缺時，學校

應依本點第一項所定校務會議學生代

表成員選舉規定，遞補學生代表成員出

席校務會議，以確保議事程序之順利進

行。 

五、第四項明定學校負有應輔導校務會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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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表成員，協助其了解校務會議組成

及運作之義務，俾使學生代表成員獲得

協助，順利參與校務會議之運作。 

五、學校應依下列規定，召開定期校務會議： 

(一)將會議召開日期，納入學校行事曆，

並應儘量避免與學生在校學習、考

試、作息及其他重要活動時間衝突。 

(二)召開會議時，應於十五日前公告召開

日期、時間及地點，並於七日前公告

會議通知、會議議程及提案內容之文

件。 

前項第二款所定日數，得由學校審

酌其實際運作需要及合理性，於校務會

議要點另定之，不適用前項第二款規定。 

一、第一項明定學校召開定期校務會議前之

前置作業（諸如會議召開日期應納入學

校行事曆等相關事項）應予注意之規

定。 

二、第二項明定學校得審酌實際運作需要及

合理性，於校務會議要點另定於會前一

定日數公告會議相關資訊，以符學校實

務之所需，且不受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十

五日前及七日前日數規定之限制。 

六、校務會議個別成員之出席、發言、提案、

表決及其他相關權益，應受相同之保障。 

校務會議成員，應尊重其他成員發

言觀點之差異，不得以任何方式，使其他

成員處於客觀上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環

境。 

除有正當理由外，主席不得要求任

何校務會議成員離開議場。 

一、第一項明定校務會議個別成員之出席、

發言、提案、表決及其他相關權益，不

得差別對待，應受相同之保障，例如：

校務會議進行審議及表決時，如有教師

專屬權益之提案，提經校務會議進行審

議及表決時，除校長、全體專任教師或

教師代表進行表決外，其他個別成員

(如各單位主管、職員代表、家長會代表

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依法應進

行審議及表決，不得差別對待，並受相

同保障，票票等值。 

二、第二項明定校務會議成員出席校務會議

時，個別成員應尊重其他成員發言觀點

之差異，以確保意見交流之多元性；另

校務會議個別成員在議場發言時，議場

其他與會成員應予尊重，不得使正在進

行發言之個別成員，客觀上處於具有敵

對意識(例如：冷嘲熱諷等)或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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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大聲喧囂等)之環境。 

三、第三項明定，除有正當理由(例如：成員

肢體衝突等)，會議主席得請成員離開

議場，以維持議場秩序之情形外，原則

上，會議主席主持會議時，不得要求校

務會議任何成員離開議場，此係保障成

員在場表意之權益。 

七、學校負責校務會議事務之相關單位，應於

校務會議召開後，辦理下列事項： 

(一)於一定期間內，以書面或其他適當之

方式，將會議紀錄提供會議成員知

悉；其一定期間，得依其實際狀況，

於校務會議要點另定之。 

(二)定期追蹤前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之

辦理情形，並將其納入下次會議之報

告事項。 

明定學校負責校務會議事務之相關單位應

於校務會議召開後，於一定期限內將會議

紀錄提供予各成員知悉，以確保其知的權

利；另學校應定期追蹤前次會議決議之辦

理情形，並列入下次校務會議之報告事

項，以使會議成員了解及檢視學校會議各

項決議後之目前規劃、執行及改善情形，

以利控管進度，發揮校務會議運作之效

益。 

八、學校負責校務會議事務之相關單位，應於

業務承辦人員職務異動或定期調整時，要

求相關人員將承辦事務納入業務交接事

項。 

明定學校負責校務會議事務之相關單位，

其業務承辦人員職務異動或定期調整時，

應要求相關人員將承辦事務納入業務交接

事項，以使校務會議之相關事務得以經驗

傳承及順利推動。 

九、校務會議之組成及運作，如有違反本法第

二十五條、本注意事項或其他法令規定，

經各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後，應通知學

校限期改善；其改善結果，學校應報各該

主管機關備查。 

校務會議組成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

或本注意事項第三點或第四點規定者，

學校應於期限內重新產生會議成員，並

重行開會。 

學校未依前二項規定改善者，由各

該主管機關依教育或其他法規處理。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相對人明確拒絕指導時，行政機

關應即停止，並不得據此對相對人為不

利之處置。」行政指導本身對相對人並

無拘束力，不能對其設定法律義務。相

對人不接受或違反行政指導時，亦不因

之而受制裁或有其他之不利益處置。惟

拒絕指導之相對人，依法本應承受之制

裁或不利益處置，自不因拒絕行政指導

而得免除，此係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而

非拒絕行政指導。本注意事項雖屬行政

指導性質，惟學校校務會議成員組成或

校務會議所作決議，如違反法律規定者

(例如本法第二十五條或其他法令規

定)，爰明定及提醒學校拒絕各該主管

機關行政指導時，依法本應承受之制裁

或不利益處置，各該主管機關得依相關

法規，對其主管學校施予處置方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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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拒絕行政指導而得免除，此係違反

相關法規，而非拒絕行政指導。例如:學

校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未經選舉產生，而

以指派之非選舉方式產生，經各該主管

機關行政指導且學校拒絕指導時，此係

違反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之法

律規定，而非拒絕行政指導，概念上應

予區別。 

二、第一項明定學校校務會議違反本法第二

十五條(例如:學生代表未經選舉產生，

而由非選舉法定方式產生，如指派等方

式)、本注意事項所列各點實體及程序

規定或其他法令(例如:校務會議所作

決議違反民法第七十二條公序良俗等

其他法令之規定)所定規定，經各該主

管機關查證屬實確有違反相關規定之

事實者，由各該主管機關本於職權發函

通知學校限期改善；其限期改善之日

期，應由各該主管機關於函文中明定；

學校就改善結果，應檢具相關佐證資料

及文件函報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備查，以

利監督。 

三、第二項明定校務會議成員之組成，違反

本法第二十五條(例如:學生代表成員

未經公開選舉產生，而由學校逕行指派

學生擔任)或本注意事項所定第三點或

第四點之規定者，學校應於期限內重新

產生校務會議成員後，並應重行召開校

務會議進行審議及表決相關提案，以追

認校務會議各相關提案之後續推動及

避免衍生與第三人(例如：學校採購案

件之廠商)之爭訟，以符合實體及程序

上之正當行政程序;第二項「重行開會」

之效力，基於「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

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之比例原則，將其限縮於第三點及

第四點之實體事項，始應重行開會；意

即，學校違法組成之校務會議所作決

議，應重新召開校務會議並進行重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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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及表決;此與第一項限期改善之規

定，應區別以觀其輕重程度。 

四、第三項明定學校未依前二項應作為而不

作為，不進行改善者，各該主管機關得

基於法定職權，依據教育法規或其他法

規進行處理，其例示說明如下: 

(一)教育法規：公立高級中等學校部分，

各該主管機關得本於法定職權，依據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

核辦法第二條及相關條文規定，對校

長進行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

或平時考核之處置；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部分，各該主管機關得依據私立學

校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停止其部分或

全部之獎勵、補助。 

(二)其他法規：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召

開校務會議，如違反本法第二十五

條、本注意事項或其他法令所定公法

上之行政行為且未經改善者者，學校

校務會議決議如具有行政處分效力，

罹有瑕疵但非屬重大明顯之違法行

政處分，各該主管機關得本於法定職

權，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

第一百十八條等相關條文規定，為全

部或一部之撤銷；學校之會議決議經

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但如撤

銷學校校務會議決議，對公益有重大

危害或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

欲維護之公益者，基於公益原則及信

賴保護原則之法安定性考量，各該主

管機關將不撤銷學校原作成會議決

議所產生之對外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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